淄博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医疗损害司法鉴定委托告知书
一、申请人申请司法鉴定，应向鉴定机构提供真实、完整、充分、符合鉴定要求的鉴定材料，并提供案件有关情况。本委不负责审核双方提交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因当事人提供虚假信息、隐瞒真实情况或提供不实材料产生的不良后果，本委概不负责。
二、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按照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进行鉴定，委托人、当事人不得要求或暗示司法鉴定机构或司法鉴定人按其意图或者特定目的提供鉴定意见。
三、由于受到鉴定材料的限制以及其他客观条件的制约，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有时无法得出明确的鉴定意见。
四、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应当通过庭审质证或者申请重新鉴定、补充鉴定等方式解决。
五、有下列情形的，司法鉴定机构可以终止鉴定工作：
发现鉴定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或者取得方式不合法的；
鉴定用途不合法或者违背社会公德的；
鉴定要求不符合司法鉴定执业规则或者相关鉴定技术规范的；
鉴定要求超出司法鉴定机构技术条件或者鉴定能力的；
委托人就同一鉴定事项同时委托其他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
鉴定材料发生耗损，委托人不能补充提供的；
委托人拒不履行司法鉴定委托书规定的义务、被鉴定人拒不配合或者鉴定  
活动受到严重干扰，致使鉴定无法继续进行的；
委托人主动撤销鉴定委托，或者委托人、诉讼当事人拒绝支付鉴定费用的；
因不可抗力致使鉴定无法继续进行的；
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需要终止鉴定的情形。
本委只负责在双方同意申请鉴定前提下，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对于委托鉴定事项由双方协商提出并填写《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申请书》，对于鉴定费用及收取方式需鉴定机构受理后文件告知，费用由双方协商解决。因鉴定机构不予受理退回、无法在规定期限内出具鉴定意见等其他情况，与本委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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